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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大教字〔2019〕17 号 

 
  

关于印发《山西大学高水平运动员 
学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山西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通过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山西大学 

2019 年 6月 11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15份 

山西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1日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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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高水平运动员学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促进在校高水平运动员正常学习、训练、

生活和身心健康、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根据高水平运动员学习、训练、

竞赛和生活的特殊性，依据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

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和《山西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高水平运动员是指通过山西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

试，由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批准录取，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，

编入学校高水平代表队的学生。 

第三条 运动员在读期间应遵守《山西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

定》等学校各项有关学生管理的规定，本规定为以上各项规定的补

充。  

第四条 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，思想政治工作由其所在院系

和体育学院共同负责，教学、学籍和日常生活管理主要由其所在院

系负责，体育学院和其他有关单位应予以积极支持和协助；训练和

竞赛由体育学院负责，学生所在院系及学校其他有关单位应予以积

极支持和协助。 

第二章   课程、成绩管理 

第五条 高水平运动员入学后应努力学习，刻苦训练，除按规

定参加训练和赛事外，其他考勤、上课、作业、考试及学籍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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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按《山西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条 高水平运动员因参加学校安排的赛事不能正常学习

者，须持体育学院书面证明向所在院系请假。请假期满后，须按时

返校上课训练。若事先未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而缺勤者，

以旷课处理。 

第七条 高水平运动员因参加学校安排的赛事不能参加期末考

试的，须事先办理缓考手续，未申请缓考或申请未获批准而不参加

考试者，记为缺考。  

第八条 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每学期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的

课程成绩按课程考核成绩占 50%和训练竞赛成绩占 50%的原则来评

分。课程考核成绩由任课教师评定，训练竞赛成绩由体育学院评定。

每学期第 16 周前由体育学院将《高水平运动员训练竞赛成绩登记

表》送至相关单位，由任课教师汇总后录入教务管理系统。 

第九条 训练竞赛成绩满分 50 分，具体的评分方法：  

（一）体育学院设立训练竞赛成绩评定组，人数须不少于 5人，

负责训练竞赛成绩的评分。 

（二）训练成绩根据主教练平时训练记录情况进行评分；竞赛

成绩根据《竞赛成绩评分表》评定。 

（三）训练成绩满分 30 分，竞赛成绩满分 20 分。  

竞赛成绩评分表：  

成绩级别 20分 18分 15分 12分 

国际比赛 1-16名 未获名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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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比赛 1-8名 9-16名 未获名次  

各分区比赛 1-4名 5-6名 7-8名 未获名次 

省级比赛 1-3 4-5 6-8名 未获名次 

第十条 各竞赛级别界定如下：  

（一）国际比赛：包括奥运会、世界锦标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

亚锦赛、亚洲杯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。 

（二）国家级比赛：全国运动会、全国各单项冠军赛、全国各

单项锦标赛、全国学生运动会、全国大学生各单项锦标赛、联赛。 

（三）各分区赛：全国大学生各单项分区锦标赛、选拔赛、联

赛。 

（四）省级比赛：山西省运动会、山西省各单项锦标赛、山西

省大学生运动会、山西省大学生各单项锦标赛。 

（四）集体项目参赛队主力队员竞赛加分办法同原级，非主力

队员降一个级别。 

第三章   训练、竞赛管理 

第十一条 高水平运动员入学后，须按学校要求编入各运动代

表队，服从教练员的指导，并认真完成所在代表队制定的训练计划

和代表学校参加比赛。 

第十二条 高水平运动员在校期间因急性创伤或急性疾病，需

暂时中止训练或竞赛而休养的，由本人凭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诊断

证明，向其所在代表队教练以书面形式提出暂时离队申请，且须说

明暂时离队的期限。经其所在代表队教练审核并签署意见，报体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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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批准后，方可离队休养。伤病痊愈后，须立即归队参加训练和

竞赛活动。 

第十三条 高水平运动员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取消其运动员资格： 

（一）拒绝编入学校运动代表队或无正当理由不完成训练计

划、不参加学校安排的竞赛活动，或未经学校批准自行参加其他赛

事影响学校声誉或利益； 

（二）一学期内缺勤达到训练计划时数的五分之一及以上，或

未按质完成训练计划内容的四分之一及以上； 

（三）在校期间因伤、病、残或其他特殊客观原因，确实不能

继续训练、参赛；  

（四）有严重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。 

第十四条 凡取消运动员资格或体育学院批准后离队的学生均

按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管理，执行《山西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。 

第四章  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 

 

附件：山西大学高水平运动员训练竞赛成绩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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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山西大学高水平运动员训练竞赛成绩登记表 

 

说明： 
1.训练、竞赛成绩负责人与组长不允许为同一人。 

2.每学期第 16 周前由体育学院将此表送至相关单位。  

学生姓名  学  号  年 级  

专业班级  学年学期 20  --20  学年第  学期 

训练成绩评定
（依据） 

（满分 30分） 
 
 
 
 
 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竞赛成绩评定 

竞赛名称（全称）： 

竞赛名次： 

是否集体项目： 

（满分 20分） 
 
 
 
 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训练竞赛评定
组意见 

 
 
 
 

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

